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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

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 

工信部联信管函〔2022〕269 号 

为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，保护用户权

益，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供给水平，构建更加安全、更有活

力的产业生态，促进移动互联网持续繁荣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本通告所称预置应用软件，是指由生产企业预置，在移

动智能终端主屏幕和辅助屏界面内存在用户交互入口，为满足用

户应用需求而提供的、可独立使用的软件程序。 

二、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应遵循依法合规、用户

至上、安全便捷、最小必要的原则，依据谁预置、谁负责的要求，

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尊重并依法维护用户知情权、选择权，保障

用户合法权益。 

三、生产企业应确保移动智能终端中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预

置应用软件均可卸载，并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供用户选择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1609


